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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随着各种新类型案件、重大疑难等案件不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在各地法院时有出现
。
例如，同是一个法院受理的案件，类似的法律事实，由不同的业务庭审理，适用法律的标准却不统一
，甚至同一业务庭内不同合议庭对相似的法律事实也会作出大相径庭的裁判；不同法院之间也存在裁
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地削弱了司法的权威，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度。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已成为目前司法公正的迫切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核心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形
式。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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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出版社是我国著名的法律专业出版机构，该社组织编写的这套《热点难点案例判解》系列丛书，
可以说是一次案例研究的较好尝试。
这套丛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案例编选精当。
典型案例、热点难点案例的挑选是一件见水平、费工夫的工作，典型案例、热点难点案例不等于奇案
怪案，而是蕴涵了法学原理，也富于实践指导意义的实践精华。
本丛书案例编选具备相当专业水准，精当贴切，并注重社会效果，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审判实践的进展
。
第二，案例分析深入。
本丛书的案例研究，准确抓住案例的核心点，鞭辟入里，富于创新，析案思路清晰敏捷，不但透析了
案例中的法学原理，还能进一步引申新理论，发现新问题，这就对实务工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第三，编写队伍整齐。
相信本套丛书以其较高层次的理论性和实用性，一定会受到全国广大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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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在魁，男，1966年生，吉林省农安县人，法学博士。
现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198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
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8年至1994年在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控申处、民事行政检察处工作，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
其间，在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下派锻炼一年半，从事批捕、经济检察工作。
1994年10月至2008年5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事处、刑二庭工作，2004年3月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二庭副庭长。
2001年12月至2004年3月任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刑事、审监，书记员处工作。

    1996年在《人民司法》上发表《论骗取出口退税款案件的特点及审理》；2002年在《刑事法评论》
上发表《成文法下的个案公正》。
2006年出版专著《法官裁量权研究——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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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假币的行为应定何罪4  以假币秘密换取真币且共同持有假币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和认定犯罪数额5  
如何评判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行为6  变造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如何定性7  帮人存赃款却提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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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空头支票骗取货物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票据诈骗罪18  伪造金融凭证骗取
专项贷款的行为如何定性19  金融凭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20  占用信用证项下资金的行为是否
构成信用证诈骗罪21  利用信用证套取现金的行为如何定性22  明知信用卡是非法取得的而冒用的行为
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23  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的行为构成何罪24  虚构保险标的、制造保险事故骗取
保险金的行为如何定性25  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应如何定罪处罚26  以非法手段
取得出口配额并转卖牟利的行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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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伙同他人伪造美元是否构成伪造货币罪　　二、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万某某伙同赵某某、李某制造假美元，数额特别巨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伪造货币罪。
被告人万某某首先提出制造假美元的犯意，并伙同赵某某进行预谋，后二人又分别出资购买设备和原
材料，万某某提供场所，赵某某提供技术共同制造假美元，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
系主犯，且作为主犯的作用没有明显区别。
被告人李某受万某某雇用，为万某某、赵某某制假币端水、打扫废纸等，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
三被告人在伪造货币过程中，由于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的原因，尚未最终完成制造假美元的全部工序
，所制造的假美元还属半成品，尚不能投入流通领域冒充真币使用，符合犯罪未遂的一般特征和构成
要件，属伪造货币未遂。
以伪造货币罪，判处被告人万某某、赵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一审判决宣告后，被告人万某某、赵某某、李某均不服，提出上诉。
经二审审理，确认了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采纳的证据，并裁定驳回匕诉，维持原判。
　　三、焦点问题　　1979年刑法和1997年现行刑法对伪造货币罪的主观方面均未予描述，在刑法法
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理论界及实务界均有较大的分歧。
大致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是行为犯，不要求行为人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
只要有伪造货币的行为，即构成本罪。
依据是刑法对本罪没有规定特定的犯罪目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是目的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营利或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否则，不
构成本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是目的犯，但不能以“营利目的”为要件，而应以“意图流通”为目的。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一）伪造货币的对象范围包括正在流通的外币　　伪造货币的对象是正在流通的货币，有人认
为包括境外的法定货币，但仅限于法定货币中的可兑换人民币的货币；有人则认为，伪造货币的对象
的本质特征是流通，只要是正在流通的货币，包括港澳台货币以及可兑换和不可兑换的外国法定货币
。
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
　　（二）万某某等人伪造货币的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　　首先，有人认为万某某等人伪造货币属“
行为金融犯罪”，一经实施即构成既遂，不存在未遂的情况。
另外的观点则相反。
由于笔者认为伪造货币罪要以流通为目的，故伪造货币罪有既遂和未遂之分。
至于认定既遂的标准也有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伪造货币的主要程序已经完成作为犯罪既遂
的基本标志，即伪造货币的主要程序实施完毕，即为犯罪既遂；但如果主要伪造工序虽已完成，而伪
造的货币又明显过于伪劣时，应当以未遂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伪币是否进人流通领域为标准。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制造的假币是否达到使一般人足以误认其为真币之程度为既遂标准。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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